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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王垚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汤琼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汤琼兰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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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年 1-3月 2012年 1-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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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06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佛山市西格玛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3% 60,335,200 60,335,200  

王垚浩 境内自然人 8.19% 35,200,000 35,200,000  

蔡炬怡 境内自然人 5.58% 24,000,000 24,000,000  

余彬海 境内自然人 5.49% 23,600,000 23,600,000  

广州诚信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7% 23,520,000 0  

雷自合 境内自然人 1.69% 7,260,000 7,260,000  

宋代辉 境内自然人 1.66% 7,128,000 7,128,000  

陈锐添 境外自然人 1.46% 6,270,400 6,270,400  

周煜 境内自然人 1.44% 6,204,000 6,204,000  

靳立伟 境内自然人 1.44% 6,204,000 6,204,00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3,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20,000

杜敬东 4,916,8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6,800

李荣湛 3,999,950 人民币普通股 3,999,950

陆晓鸣 3,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60,000

颜凤兰 3,0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8,000

李英 2,968,4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8,400

闫兴 2,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80,000

谭润添 2,45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8,800

戴岚 2,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0,000

郭冰 2,12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3,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王垚浩、蔡炬怡、余彬海于 2007年 9月 3日签署《王垚浩、蔡炬怡、余彬海关

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决策的一致行动协议》。三人约定：在对国星光电行使经

营管理决策权及在国星光电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及表决权时保持一致，在董事会进行表决

时也保持一致，该一致行动约定的有效期为签署之日至王垚浩不再持有公司股权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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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格玛）持有国星光电 14.03%股权，

为第一大股东。王垚浩、蔡炬怡、余彬海三人合并持有西格玛 51%股权，共同控制了西格

玛。前述三人于 2007年 7月 20日签署了《西格玛在国星光电决策的一致行动协议》。三

人约定：在西格玛的董事会、股东会对涉及国星光电的事项进行提案和决议时保持一致；

对于西格玛任何涉及国星光电的事项不得单独作出决定或行为；自协议签订之日至国星光

电改制设立股份公司并成功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三人均不得出售所持有的西格玛股权。

该一致行动约定的有效期为签署之日至王垚浩不再持有西格玛股权或西格玛不再持有国

星光电股权之日。 

   （3）王垚浩、蔡炬怡、余彬海、雷自合、宋代辉、陈锐添、周煜、靳立伟、李荣湛、

杜敬东、陆晓鸣、闫兴、谭润添均为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其中

王垚浩、蔡炬怡、余彬海三人合并持有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1%的股权，共同

控制了该公司。 

    除上述的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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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 

（1）2013年3月31日预付账款余额较年初增长49.62%，主要系预付设备款及材料款增加所致。 

（2）2013年3月31日其他应收款余额较年初减少45.21%，主要系保证金及备用金收回所致。 

（3）2013年3月31日长期待摊费用余额较年初增长131.69%，主要系车间装修费用增加所致。 

（4）2013年3月31日其他非流动负债余额较年初增长164.93%，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

有限公司收到政府财政补助14,000万元所致。 

2、利润表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8.00%，主要系销售产品收入增长所致。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24.88%，主要系销售收入增长，成本相应增长所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34.61%，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增加，营业税金及附加相应增加所致。 

（4）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2.12%，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外延芯片项目

进入安装、调试阶段，管理费用相应增加所致。 

（5）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52.80%，主要系公司计提应付债券利息886万元所致。 

（6）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77.13%，主要系公司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减少所致。 

（7）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57.20%，主要系结转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8）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4.19%，主要系母公司利润总额增加引起所得税费用相应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461.69%，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

限公司收到政府财政补助14,000万元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89.39%，主要系上年同期归还银行贷款3500万元所致。 

4、财务指标 

（1）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46.49%，主要系股本增加所致。公司于2012年4月18日召开2011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1年利润分配方案，即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21,500万股增加到43,000万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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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35.96%，主要系计入当期损益的

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王垚浩、蔡

炬怡、余彬海、主要法

人股东佛山市西格玛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不对持有

的公司股份进行质押，亦不通过托管等

方式变相转移所持公司股份的控制权，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008年 03

月 25日 
 严格履行

公司自然人股东王垚

浩、蔡炬怡、余彬海、

李大荣、周煜、李奇英、

黎颖华、李绪锋、陈锐

添、宋代辉、熊晓东、

雷自合，靳立伟 

所持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

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同时进一步承诺，所持有的佛山市西格

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亦遵守前述限

售义务。 

2008年 03

月 25日 
 严格履行

公司发行前全体四十八

名股东（佛山市西格玛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

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佛山市国睿投资有

限公司、王垚浩、蔡炬

怡、余彬海、李荣湛、

雷自合、宋代辉、陈锐

添、靳立伟、周煜、郭

琼生、黎颖华、闫兴、

杜敬东、谭润添、颜文

章、李绪锋、王海军、

李奇英、李大民、陆晓

鸣、李松涛、戴岚、缪

来虎、熊晓东、曾礼斌、

出具了《股东不竞争承诺》。具体为：本

公司/本人控制的企业不从事与国星光

电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不利用持股关

系做出损害国星光电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行为，保障国星光电资产、业务、人员、

财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充分尊重国

星光电独立经营、自主决策的权利，严

格遵守《公司法》和国星光电《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应尽的诚信、勤勉责

任。本公司/本人将善意地履行义务，不

利用持股关系就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

动，故意促使国星光电的股东大会、董

事会等做出损害国星光电或其他股东合

法权益的决议。如国星光电必须与本公

司/本人控制的企业进行关联交易，则本

2008年 03

月 25日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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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荣、宋良明、黄永

红、李国华、魏翠娥、

方福波、郑玉仪、曾祥、

朱旭光、薛克瑞、梁丽

娥、洪玮、黄杨程、谭

新华、刘明浩、李伟平、

焦零壹、李军政、陈波、

徐振锋） 

公司/本人承诺，将促使交易的价格、相

关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不会

要求国星光电给予与第三人的条件相比

更优惠的条件。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王海军 

2010年 10月 8日新任董事王海军追加承

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在其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同时进一步承诺，所持有的佛山

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亦遵守

前述限售义务。 

2010年 10

月 08日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 

三、对 2013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 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 至 20%

2013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4,208.63 至 5,050.36

2012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208.6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为公司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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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垚浩 

                              2013 年 4 月 20 日 


